附件2
2025年全省交通运输行业

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要点 

2025年全省交通运输行业普法宣传教育工作总体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以推深做实“法润交通、护航发展”普法宣传教育品牌为抓手，全面落实“八五”普法规划，创新打造普法宣传教育工作新模式，努力为交通强省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1.学思践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广泛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的二十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列入党员干部学习培训、执法人员全员轮训的重点课程，加大理论宣讲，深入学习研讨，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入脑入心、见行见效。（牵头单位：厅直党委、厅人事教育处、厅政策法规处）

二、扎实开展专项主题法治宣传

2.深入学习宣传党内法规。以党章、准则、条例等为重点，学习宣传党内法规，引导交通运输行业广大党员干部模范遵守党章和党内法规。（牵头单位：厅直党委）
3.开展宪法主题宣传活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组织开展2025年“宪法宣传周”系列宣传工作，落实宪法宣誓制度，组织开展领导干部宪法法律知识测试、宪法讲座等活动，推动宪法宣传教育的常态化长效化。（牵头单位：厅政策法规处、厅人事教育处）

4.开展民法典主题宣传活动。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法典的重要讲话精神，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民法典宣传月”“送法惠企”等活动 ，推进民法典融入交通运输行业治理和法治实践。（牵头单位：厅政策法规处）

5.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普法。围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聚焦市场主体“急难愁盼”问题，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招标投标、安全生产、科技成果转化等法律法规宣传，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治教育，推动牢固树立依法行政、依法经营、依法办事意识。（牵头单位：厅审批办，协同单位：厅建设市场处、安全监督处、科技处等）

6.开展重要时间节点主题普法。聚焦春运服务，开展“法伴春运、平安出行”主题普法宣传，保障人民群众平安出行。聚焦“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大力宣传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开展“路政宣传月”“安全生产月”等主题普法活动。（牵头单位：厅政策法规处、公路处、安全监督处，协同单位：省交通执法局、各地交通运输局）

三、组织实施法治素养提升行动

7.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清单制度，开展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法治专题学习，举办交通大讲堂法治专题讲座、全省交通运输系统领导干部法治培训班，开展领导干部年度专题述法，组织开展旁听庭审活动，不断提高领导干部法治素养。（牵头单位：厅直党委、厅政策法规处）
8.提升综合执法人员法治素养。深化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四基四化”建设，组织执法人员开展执法为民理念教育，分级抓好执法人员春季轮训、岗位练兵、技能比武等活动，不断提升综合执法人员能力素质。（牵头单位：厅政策法规处，协同单位：省交通执法局、各地交通运输局）
9.拓宽社会面普法广度。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谁管理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制定年度普法责任清单，组织实施“江淮普法行”活动，扎实做好“法治为民办实事”，推进“普法+执法”、“普法+服务”深度融合，推动法治宣传教育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牵头单位：厅政策法规处，协同单位：厅直各单位、各地交通运输局）
四、持续推进交通运输法治文化建设

10.强化法治文化阵地建设。一体推进“行业阵地”“网络阵地”建设，拓展延伸运输场站、港口码头、建设工地、载运工具、公路服务区等普法新阵地建设，创新打造线上线下一体、行业阵地全方位拓展的普法新生态。依托安徽法治宣传基地，开展“学习宣传《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主题展览。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普法阵地和平台管理，确保交通普法的正确方向。（牵头单位：厅政策法规处、厅民航处，协同单位：各地交通运输局、省通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繁荣发展交通运输法治文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交通建设。组织开展全省交通运输行业法治动漫微视频作品征集，创作富有交通特色、深受群众欢迎的文创作品，打造一批法治交通公益广告宣传精品，统筹做好宣传普及、传播交流活动，组织普法志愿者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宣传活动。培树交通运输法治文化品牌，大力宣传法治文化建设成果、先进典型。（牵头单位：厅政策法规处，协同单位：厅直各单位、各地交通运输局）
五、大力推进普法与依法治理提质增效

12.加强行业立法中全程普法。加快推进《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办法》《安徽省交通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条例》立法进程，利用座谈调研、公开征求意见等形式，在立法过程中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扩大社会参与，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开展新颁布法律法规规章学习宣传，做好《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办法》的宣贯工作。（牵头单位：厅港航处、厅建设市场处，协同单位：省海事中心、省质安中心）
13.加强交通执法中实时普法。落实《行政执法过程中开展实时普法的工作指引》，推行说理式执法，加强以案释法，在实施执法、化解矛盾过程中，围绕办理案件或事项，直接面向当事人开展针对性的释法说理工作，帮助其正确理解法律规定，引导其依法理性维权。（牵头单位：省交通执法局，协同单位：各级交通执法机构）

14.加强新技术新媒体普法工作。综合利用单位门户网站普法专栏、“安徽交通执法”抖音号、“两微一端”、新闻媒体等平台，讲好交通普法宣传故事，完善以案释法制度和典型案例发布制度。积极推行“码上学法”，针对高频执法事项，制作普法视频，通过执法文书实现扫码观看。加强部省共建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推进轻微违法行为“学法免罚”制度取得实效。（牵头单位：厅新闻办、省交通执法局，协同单位：各地交通运输局）

15.开展“八五”普法成效“回头看”。对照“八五”普法规划，全面梳理规划指标任务落实情况，总结工作成效和创新做法，查找问题不足，同步谋划“九五”普法规划，推动交通运输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走深走实。（牵头单位：厅政策法规处，协同单位：各地交通运输局）
